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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明議員 ,  SBS, JP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出席公職人員：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副秘書長  
何宗基先生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朱潘潔雯女士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總鐵路視察主任  
魯建洪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劉淦權先生  
 
律政司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陳元新先生  
 
律政司政府律師  
梁詩寧小姐  
 
運輸署助理署長／  
巴士及鐵路  
袁立本先生  
 
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  
(巴士及鐵路 ) 
歐陽月華女士  
 
 

應邀出席人士：  地鐵有限公司  
 
車務總監  
麥國琛先生  
 
車務主管  
劉焯民先生  
 
總經理  ⎯⎯  公司事務  
梁陳智明女士  
 
對外及議會事務經理  
蘇雯潔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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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廣鐵路公司  
 

運輸高級總監  
李殷泰先生  
 

高級公司事務經理  
黃景雄先生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1)2 
劉國昌先生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3 
馮秀娟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6 
袁家寧女士  
 

議會秘書 (1)2 
朱漢儒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 CB(1)1058/06-07 號

文件  
 

⎯⎯  2007 年 1 月 29
日會議的紀要 ) 
 

  2007年 1月 29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2.  法案委員會考慮截至 2007年 6月為止的會議日

期表。獲同意的會議日期表於會後送交委員參閱。  
 

 

II 綜合《營運協議》  
(立法會 CB(1)627/06-07(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於

2006 年 12 月 19
日 會 議 席 上 就

綜 合 《 營 運 協

議》所提出問題

的回應  
立法會 CB(1)1071/06-07(01)
號文件  
 

⎯⎯ 張 超 雄 議 員 於

2007 年 3 月 1 日

就綜合《營運協

議》提交的意見

書  
立法會 CB(1)1006/06-07(01)
號文件  
 

⎯⎯ 張 超 雄 議 員 於

2007 年 2 月 23
日就綜合《營運

協議》提交的意

見書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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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755/06-07(01)
號文件  
 

⎯⎯ 張 超 雄 議 員 於

2007 年 1 月 15
日就綜合《營運

協議》提交的意

見書  
立法會 CB(1)520/06-07(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綜

合《營運協議》

提 供 的 資 料 文

件 

立法會 CB(1)872/06-07(01)
號文件  
 

⎯⎯ 地 鐵 有 限 公 司

就 收 取 車 費 的

事 宜 提 供 的 資

料文件  
立法會 IN03/06-07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及 圖

書 館 服 務 部 就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與 政 府 訂

定的綜合《營運

協議》擬稿所作

出 的 重 要 改 動

建 議 擬 備 的 資

料摘要 ) 
 
3.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4.  法案委員會繼續逐項研究綜合《營運協議》的

條文。  
 
5.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綜合《營運協議》內有關安

全管理的條文，以確定建議的安排及規定是否足夠讓政

府委任的視察主任按照非常高的安全標準來監察鐵路系

統整體的設計、建造、營運和保養。  
 
6.  為了確保獨立安全專家就合併後的公司的安全

管理系統進行檢討時不偏不倚，部分委員認為政府應在

有關甄選及委任過程中擔當更積極和主動的角色，並要

求政府當局檢討此事 (第 5.3條 )。  
 
7.  關於無人駕駛列車的運作，政府當局表示地鐵

有限公司不曾向政府提交任何方案。將來，合併後的公

司在香港鐵路視察組 (下稱 "視察組 ")確定以無人駕駛列

車運載乘客、乘客行李及貨物屬安全之前，不得將該等

列車投入運作 (第 5.7條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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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部分委員認為，儘管已有既定的通知通報制

度，以及綜合《營運協議》和法例內的安全管理條文，

但較早前發生的鐵路事故已反映兩間鐵路公司與政府之

間的溝通不足，並認為有需要完善通知通報制度，加強

有關公司與政府的聯絡接觸，以確保鐵路的安全。政府

當局表示，政府與兩間鐵路公司會不時就例行監察和檢

查問題及跟進事故的行動進行檢討。當局亦曾檢討鐵路

事故及事宜的通報機制。詳情載於提交予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的文件 (立法會CB(1)2069/05-06(03)號文件 )中。  
 
9.  部分委員認為，視察組在檢討、控制及盡量減

低與鐵路發展及營運相關的安全風險方面，應扮演更主

動和積極的角色。為此，鄭家富議員建議加強視察組的

權力及人手支援。他亦要求合併後的公司應向視察主任

呈交維修作業表和程序，以供評定。  
 
10.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現行的規管制度，兩間鐵

路公司必須時刻維修保養及營運鐵路，並在此方面充分

考慮系統的安全，以及達致視察組滿意的程度。他們亦

須設立一套安全管理系統，以便檢討、控制及盡量減低

安全風險，並將鐵路系統發生的所有涉及安全的事故通

知政府。視察組亦獲授權調查此等鐵路事故。倘若兩間

鐵路公司沒有採取補救行動，政府可要求他們採取此類

補救行動。另外，地鐵公司亦將會委聘獨立安全專家，

至少每 3年定期檢討安全管理系統一次。  
 
11.  關於視察組的人手支援，政府當局表示，視察

組由 7名專業人士組成，但其他專業部門亦會在需要時提

供必要的支援。  
 
12.  王國興議員關注到合併後的公司聘用兼職和合

約員工及外判的安排，認為此舉會嚴重影響僱員利益。

他認為綜合《營運協議》內應加入適當的條文，以限制

合併後的公司這樣做。  
 
13.  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兩間鐵路公司在安裝為加

強乘客安全而設的月台幕門及月台閘門方面所遇到的困

難。法案委員會察悉九廣鐵路公司將於 2007年 12月在羅

湖站進行測試，研究在東鐵車站加裝機動月台伸縮板以

縮窄月台閘門前的月台夾縫是否可行，然後才會考慮加

裝月台閘門。法案委員會要求兩間鐵路公司加快進行相

關的工作，研究在輕鐵站安裝月台閘門的可行性，並提

供進一步資料，解釋在現行地鐵站加裝月台閘門所遇到

的困難。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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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隨着新的空氣流通評估技術通告被公布作為規

劃主要發展或重建計劃其中一項考慮因素，席上有意見

認為政府應提供資料，說明如何處理兩間鐵路公司日後

進行的物業發展項目所產生的屏風效應，包括該等在籌

劃中而尚未發展的項目。  
 
15.  政府當局被要求  ⎯⎯  
 

第 4.15.1條  

(a) 考慮修訂第 4.15.1條，加入在鐵路站提供有適當

對比度的引路徑及防滑樓梯踏板的內容；  
 
第 5.2條  
 
(b) 澄清第 5.2.2(a)及 (b)條中有關 "若指示對安全有

影響 "的提述有否任何重覆；  
 
第 5.3條  
 
(c) 考慮作出修訂，以確保獨立安全專家不偏不

倚，或政府在甄選合併後的公司所委聘的獨立

安全專家時擔當更加主動的角色；  
 
(d) 改善第 5.3條的草擬方式，以訂明在任何情況

下，安全管理系統檢討所相隔的時間不會超過 3
年；  

 
第 5.5條  
 
(e) 考慮把第 5.5.3條提述的維修作業表和程序加入

第 5.2.1條所規定須向視察主任提交的文件名單

內；  
 
第 5.6條  
 
(f) 提供兩間鐵路公司所聘用人員的如下分項數

字：全職員工、兼職員工、長工、合約員工、

兩間鐵路公司聘用的直屬員工及獲兩間鐵路公

司委聘的承建商所聘用的合約員工；  
 
第 5.7條  
 
(g) 地鐵公司須解釋在現行的地面地鐵站安裝月台

幕門及月台閘門的困難；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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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條  
 
(h) 考慮修訂第 5.8條，訂明由合併後公司制訂的應

變計劃須載述的安排中，應包括該條所列的事

宜以外的安排，例如退款的安排；及  
 
第 6.1條  
 
(i) 須提供資料，說明如何處理兩間鐵路公司日後

將會進行的物業發展項目所產生的 "屏風效應 "
問題，包括該等在籌劃中而尚未發展的項目。  

 
 
III 其他事項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5月 7日



附件  
 

《兩鐵合併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九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7年 3月 6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議程項目 I  —— 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000000 -  
000023 
 

主席  
 

-  2007年 1月 29日會議的紀要獲確

認通過  
 ( 立 法 會 CB(1)1058/06-07 號 文

件 )  
 

 

000024 -  
003103 
 

主席  
李永達議員  
王國興議員  
鄭家富議員  
張宇人議員  
林健鋒議員  
劉江華議員  
李卓人議員  
石禮謙議員  
劉慧卿議員  
何鍾泰議員  
陳偉業議員  
張超雄議員  
 

-  會議日期表  
 

 

議程項目 II  —— 綜合《營運協議》  
003104 -  
003419 
 

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簡介第 5.1條至第 5.5條   

003420 -  
003949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兩 鐵 合 併 後 統 一 兩 間 鐵 路

公 司 的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 第 5.1.2
條 )  

 
-  討 論 視 察 主 任 的 委 任 及 香 港 鐵

路視察組的編制  
 
-  討 論 由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委 聘 獨 立

安 全 專 家 檢 討 其 本 身 的 系 統 是

否恰當 (第 5.3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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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3950 -  
004429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地鐵有限公司  
 (下稱 "地鐵公司 ")  
 

-  討 論 無 人 駕 駛 列 車 的 安 全 問

題，使用無人駕駛列車在香港運

作 的 可 能 性 及 必 要 的 認 可 程 序

(第 5.7條 )  
 

 

004430 -  
005002 
 

劉江華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加 強 兩 間 鐵 路 公 司 與 政 府

就 安 全 問 題 溝 通 的 措 施 及 鐵 路

事故和事宜的通報機制  
 
-  討 論 政 府 在 委 任 獨 立 安 全 專 家

檢 討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的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方 面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第 5.3
條 )  

 

 

005003 -  
005447 
 

李永達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加 強 政 府 在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委 任 獨 立 安 全 專 家 時 的 參 與 程

度 (第 5.3條 )  
 

 

005448 -  
010158 
 

鄭家富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加 強 政 府 在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委 任 獨 立 安 全 專 家 時 的 參 與 程

度 (第 5.3條 )  
 
-  討 論 加 強 政 府 在 訂 立 及 實 施 保

養管理系統方面的參與程度，以

及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須 向 視 察 主 任

呈 交 其 維 修 作 業 表 和 程 序 的 規

定和需要 (第 5.5條 )  
 

 

010159 -  
010420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提 供 有 適 當 對 比 度 的 引 路

徑及防滑樓梯踏板 (第 4.15.1條 ) 
 
- 討 論 在 所 有 鐵 路 站 提 供 月 台 幕

門及月台閘門 (第 5.7條 ) 
 

 

010421 -  
011109 
 

鄭家富議員  
政府當局  
九廣鐵路公司  
 (下稱 "九鐵公司 ")  
 

-  討 論 要 求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根 據 第

5.2.1條 向 視 察 主 任 呈 交 其 維 修

作業表和程序的需要  
 
-  討 論 調 動 車 輛 及 設 備 以 拯 救 乘

客及受聘在鐵路工作的人士 (第
5.4.1條 )  

 

 

011110 -  
011347 
 

主席  
劉江華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加 強 政 府 在 委 任 獨 立 安 全

專家時的角色 (第 5.3條 )  
 
-  參 照 先 前 就 鐵 路 事 故 及 事 宜 的

通報機制進行的檢討 (載於立法

會 CB(1)2069/05-06(03) 號 文

件 )，討論兩間鐵路公司與視察

主任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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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1348 -  
011546 
 

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簡介第 5.6條至第 5.8條  
 

 

011547 -  
012214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擬 訂 的 應 變

計劃的範圍 (第 5.8條 )  
 
-  討論鐵路職員的提供 (第 5.6條 )  
 

 

012215 -  
012809 
 

主席  
九鐵公司  
張超雄議員  
 

-  討 論 沿 東 鐵 及 輕 鐵 站 提 供 月 台

幕門及月台閘門 (第 5.7條 )  
 

 

012810 -  
013209 
 

鄭家富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涵 蓋 多 項 事 宜 的 第 5.7.1條
的適用性，該條包括採用無人駕

駛列車在內  
 
-  因應第 5.7.2(d)條的規定，討論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根 據 第 5.2.1條 向

視 察 主 任 提 供 維 修 作 業 表 和 程

序的需要  
 

 

013210 -  
014245 
 

李永達議員  
地鐵公司  
張超雄議員  
 

-  討 論 在 地 鐵 站 提 供 月 台 幕 門 及

月台閘門 (第 5.7條 )  
 
-  討 論 香 港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人 手 支

援是否足夠及視察組如何工作  
 

 

014246 -  
014309 
 

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簡介第 6條   

014310 -  
014943 
 

李永達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  討 論 處 理 兩 間 鐵 路 公 司 物 業 發

展 項 目 所 產 生 屏 風 效 應 的 方 法

(第 6條 )  
 

 

014944 -  
015150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  討論在第 6條加入具體條文，規

定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的 物 業 發 展 項

目避免對周圍環境造成 "屏風效

應 "是否恰當  
 

 

015151 -  
015649 
 

李永達議員  
政府當局  
 

-  討 論 政 府 如 何 協 調 地 鐵 公 司 推

出與鐵路相關的房屋發展項目  
 

 

議程項目 III  —— 其他事項  
015650 -  
015711 
 

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5月 7日  


